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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会机关预算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综合考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宁财（绩）发﹝2022﹞

40 号)要求，我会认真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法学会机关预算绩

效自评工作，有关情况如下。

一、2021 年收支完成情况。

全年财政收入 404.45 万元。其中基本预算 347.87 万元，

项目预算 69.23 万元。

全年支出 456.6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34.50 万元，

占总支出的 73.24%;商品和服务支出 82.09 万元，占总支出的

17.97%;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21 万元，占总支出的

2.24%；资本性支出 29.89 万元，占总支出的 6.54%。

从支出功能分类上看，基本支出 381.62 万元，占支出总

额的 83.56%；项目支出 75.08 万元，占支出总额的 16.44%。



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预算情况。一是做好基本支出预算编制，结合当年重点

工作需要，规范编制部门预算，切实提高预算编制质量。确保

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编制科学准确。二是认真梳理、筛选、

汇总 2021 年工作及项目经费需求，对预算责任、指标、费用、

定额等进行细化分解，明确绩效目标。

2.项目资金分配及中期评估情况。按照经费管理制度，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及时跟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每季度向项

目承办部门通报资金执行进度。完善项目资金使用审批手续，

坚持先审批，后使用，确保项目资金的使用。全年共 3 个项目，

预算总投资 75.08 万元，其中采购公务车 19.58 万元（财政统

筹），信创项目 10.31 万元（财政统筹），法学课题研究及重

点课题费 45.19 万元（其中：年度预算 37 万元，年度结转资

金 8.19 万元）。

3.资产管理情况。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规定，对符合固

定资产限额标准的财物，我们均纳入固定资产范围进行管理。

建立固定资产台账，完善入库出库手续，确保每一件固定资产

登记在册，领取人签字，责任落实到人。确保账账相符、账实

相符。

4.内控制度管理情况。会机关内部成立了内控工作领导小

组，完成了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在经费管理方面，我会

实行预算全覆盖，各项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统筹安



排使用，优化使用结构，保证重点项目实施。进一步完善了《自

治区法学会机关财务管理内控制度》，制定修改了《自治区法

学会机关车辆交通费、公务车辆租赁费管理办法》、《自治区

法学会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

法学会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等 15 个规章制度。

5.信息公开情况。根据财政厅统一安排，我们在规定时间

按照统一格式、内容分别在政府网站和单位门户网站公开了

2020 年部门决算、2021 年部门预算信息及“三公”经费使用

情况，做到基础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6.绩效评价及绩效监控情况。按照财政厅的统一部署，我

会高度重视绩效考评工作，制定了绩效总目标，依照国家政策

法规规定和本部门实际情况，健全财务基础管理制度和约束机

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通过采取询问和集中评议的

方法，对各处部项目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核算都严格把

关。进行了监控分析，找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落实了工

作措施，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

三、评价结论

通过绩效评价，法学会机关 2021 年度部门预算具有明确

的用途和目标，预算决策、管理、执行等日益规范，能较好地

满足工作需要，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对我会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

查，2021 年整体绩效自评为 100 分。



四、存在的问题

1.由于工作安排的原因，存在部门预算执行进度不均衡，

项目资金使用“前松后紧”现象。

2.受评价指标所限，部分项目效果无法量化，评价结果参

差不齐。

五、工作建议

加大对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培训力度，进一步提

高参评人员的业务素质，切实提升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水

平。针对绩效管理自评存在的问题，加大监督力度，建立整改

任务清单，销号管理。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长

效机制，实现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的有机结合，确保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